
云 浮 市 云 城 区 人 民 政 府

关于设立云城区非遗工坊的通知

各镇 （街）、区直和上级驻云城各单位：

根据 《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乡村

振兴局关于开展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》 （粤文旅非

遗[2022]66号）精神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

遗产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

推进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，云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、云城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云城区乡村振兴局按照 《广东省非遗工坊认

定与管理工作指引 》共同遴选认定 2023年度云城区非遗工坊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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